[bookmark: _GoBack]附件1：关于委托工程咨询单位编制“江门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标准化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采购项目（HQ2026011202）需求书
一、项目概况
江门市疾控中心实验室大楼已投入使用已近20年，是目前全省21个地级市中，唯一尚未完成升级改造的实验室，现有条件已严重滞后于当前生物安全与检测能力要求。
作为全市传染病病原检测的核心平台，实验室当前存在以下突出问题：一是功能分区不合理，围护结构与气流组织存在缺陷；二是病毒培养、基因测序等高危区域不符合《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生物安全法》等强制性标准，存在病原体交叉污染和泄漏风险；三是通风、水电、消防等基础设施普遍老化，带来多重安全隐患。这些问题不仅制约了新发传染病精准溯源与高通量检测能力的提升，也对周边环境与公共安全构成潜在风险。
为彻底消除安全隐患，严格落实国家法规要求，全面提升我市传染病检测与应急溯源能力，实施实验室系统性改造已极为紧迫。
项目总投资2698万元，拟分四年完成改造：
第一阶段（2026年4月-2027年12月）：使用国债资金1349万元，完成二、三楼病原微生物实验室改造。
第二阶段（2028年1月-2029年3月）：使用财政资金900万元，完成四、五楼理化实验室及污水处理系统建设。
第三阶段（2029年4月-12月）：使用财政资金449万元，完成一、六楼实验室及相关配套工程。
二、可研项目需求
1.按照《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指南》、《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写大纲及说明的通知》（发改投资规[2023]304号）等相关文件要求，编制本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提供正式技术成果，成果必须符合国家现行有关规范要求，并提供所有文字和图表等的电子文件。
2.编制单位安排有相应资质的人员负责本项目编制服务工作，确保报告数据真实可靠；采用科学合理的研究方法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保证可行性研究报告在书面格式上获得上级有关部门认可，并在提交报告后协助本中心（业主方）取得项目立项书面批复意见。
3.应本着为业主服务，维护业主合法权益的原则，客观、公正、科学地进行项目建设过程的咨询服务工作。
4.与业主方保持密切的联络，随时解答业主方针对本项目建设过程提出的有关问题。
5.工程咨询单位应向业主方提交咨询成果书面报告4份。
三、工程咨询单位资质需求
编制单位资质：具备工程咨询资质并具有经国家有关部门审批登记的资质等级证明，并具备承担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实际能力和丰富经验。
人员资质：参与可行性研究的人员应具有所从事专业的中级以上职称，并具备相关的知识技能和工作经历。坚持独立、公正、科学、可靠的原则，对报告质量负完全责任。对医疗事业单位或实验室建设改造项目具有丰富的经验。

